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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本案当事人主要从事餐饮经营活动，

通过手机扫码点餐系统为消费者提供点餐服务， 在未

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 点餐系统自动生成与就餐人数

相同的“瓜子、 花茶、 小料” 项目订单， 价格 2 元 /

份， 并设置于点餐系统底部， 不易被消费者发觉； 此

外， 当事人保留线下纸质菜单点餐方式， 但服务员同

样在未提醒注意或告知的情况下， 自行将上述项目加

入点餐内容。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构成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

购买商品的行为， 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责令

当事人改正了违法行为， 并作出警告和罚没 1974 元

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 当前， 扫码点单已成为餐饮业普遍存

在的服务方式。 本案违法行为实施手段较为隐秘， 加

之涉案金额低， 即便消费者事后察觉， 也很少会找经

营者维权。 2024 年 7 月 1 日实施的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实施条例》 规定， 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 强

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通过

搭配、 组合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以显著

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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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当事人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为消费

者办理的多张会员卡均未签订书面协议。 消费者仅填

写了会员卡申请表， 内容包含顾客姓名、 联系方式以

及储值金额。 当事人未与顾客签订任何形式的书面合

同， 未约定预付卡的具体内容、 退还方式、 违约责任

等事项。

鉴于当事人系首次违法， 且情节轻微， 并及时进

行了整改， 静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警告

的从轻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 近年来， 为快速回笼前期投入成本，

部分经营者选择以收取预付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 由于经营者运营不规范、 经营不善等原因， 经常

出现消费者接受的商品或服务与经营者承诺不一致、

用卡时增加费用、 经营主体变更导致消费者无法兑付

使用等问题。 2024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中明确要求“经营者以收取预付

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 应当与消费者订立书面

合同， 约定商品或者服务的具体内容、 价款或者费

用、 预付款退还方式、 违约责任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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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当事人场所放有“金山常青藤及宁波

杜湖山庄三天两夜养生、 养老深度体验” 宣传单， 该

宣传单称“原价 298 元 / 人， 现优惠价 168 元 / 人”，

共有 426 名老年消费者参与报名， 合计 71568 元。 此

外， 宣传单包含“最终解释权归公司所有” 内容。 经

查， 当事人上述宣传单所称“原价 298 元 / 人” 的价

格从未有历史成交记录。

当事人宣传单包含“最终解释权归公司所有” 的

行为违反了《合同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 第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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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查办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中， 筛

选并01一批典型案例。 这些案例不仅有网

络购物、 餐饮食品、 家电维修、 美容美发等

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消费领域， 还涉及盲盒消

费、 直播带货、 “种草” 笔记等当下流行的

新兴消费模式， 包含个人信息保护、 小病大

修、 强制交易、 虚假宣传、 违法盲盒、 作弊

秤等典型的侵害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 现集

中01这些典型案例， 将有效震慑不法经营

者，,促经营者守法自律、诚信经营，并增强

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引导科学.性消费。

第一款第 （四） 项的规定， 当事人虚假价格比较的行

为违反了 《价格法》 第十四条第一款第 （四） 项的规

定。 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警告和罚款

8.2 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 本案当事人通过虚假价格比较的方

式， 让老年消费者误以为得到“优惠”。 此外， 通过

单方面享有解释权这一典型的违法格式条款， 达到排

除消费者权利的目的。 养老服务是保障老年人晚年健

康生活的基础， 养老机构应当落实好主体责任， 从广

告宣传、 食品安全、 消费合同、 价格等各方面合规经

营， 保护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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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为提高收入， 当事人通过在秤的不锈

钢托盘和机身连接处系上一根细线， 细线另一端拴一

根铁棒置于地面的方式， 自行改装了电子计价秤。 当

对商品进行称重时， 轻拽细线或轻踩铁棒， 可增加商

品的称重重量， 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

易权。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计量法》 第二十七条

的规定， 虹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没收作

弊秤并罚款 1000 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 “作弊秤” 手法五花八门， 消费者要

学会三招维护自身权益： “一看”， 看电子秤是否有

强制检定二维码， 并扫码查看检定有效期； “二听”，

称重前听电子秤有无发出可疑的按键声响； “三核”，

记住自己手机的重量， 商品称重的同时直接放上手

机， 看增加的重量与手机的重量是否一致， 也可借助

市场公平秤来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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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当事人从他处收集约 20 万余条消费

者个人信息， 在未向消费者明示过收集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且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 将上述信息导入

到当事人的“斗星智能” 系统账号中。 通过该系统的

机器人语音 AI 外拨软件， 自动拨打语音电话， 推销

贷款业务。 另查， 当事人在未获得上海银行信贷中心

委托的情况下， 存在以“上海银行信贷中心” 名义推

销业务开展虚假宣传的行为。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构成虚假宣传和侵害消费者个人

信息的违法行为。 杨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当事人

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并罚款 30 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件点评： 该案是本市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开展的银

行信贷领域清理整治暨“清链” 行动的典型案例。 一段

时期以来， 不少消费者接到大量 AI 语音电话推销各种

业务， 对方能准确报出消费者的姓名、 住址、 工作单位

等信息， 消费者深受其扰。 办案机关从侵犯消费者权益

和虚假宣传两方面入手， 对长期困扰消费者的“骚扰电

话” 源头施以重拳， 有效规范了行业经营秩序， 切实守

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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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当事人在电商平台直播间宣称其销售的

肉粽系“直播间现做现发”， 而消费者实际买到手的却

为预包装食品。 当事人为招揽顾客， 在没有真实历史背

景的情况下， 将创立不足一年的自有餐饮品牌“老食

鲜” 宣称为“上海 40 年老牌子”、 “百年老字号”， 并

通过设计脚本、 话术， 精选食材拍摄视频， 在直播过程

中虚假展示现包粽子的场景， 将购进的真空包装的预制

品， 虚假宣称为“66 家实体门店” 直播间现做现发的

老字号品牌肉粽进行大量销售。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违法

行为。 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

行为， 并作出罚款 8 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 近年来， 直播带货快速发展， 部分主播

为追求销量， 说得天花乱坠， 观众误以为能买到物美价

廉的商品， 收到货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本案当事人通

过文字、 短视频、 直播展示等多种方式对所售商品进行

虚假宣传， 将普通预包装食品当成老字号现做商品销

售， 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选择权， 也扰乱了正

常的市场经营秩序。 广大消费者在享受直播购物时， 也

应保持警惕， 理性看待宣传内容， 购物后保存直播视

频、聊天记录、商品介绍页面截图、支付凭证等，如遇虚假

宣传、货不对板的情况，及时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VWXY�

���9

案情简介： 当事人自 2024 年 1 月 2 日起， 为推广

产品、 提高销量， 通过与电商平台博主合作的方式进行

虚假交易， 发布虚假“种草” 笔记， 具体流程为： 1、

当事人公司员工通过平台与博主取得联系， 添加博主微

信； 2、 员工引导博主在其网店下单， 凭订单号将货款

通过微信转还给博主； 3、 如博主根据当事人提出的要

求在网店发布买家秀好评、 制作图文“种草” 笔记， 当

事人将额外支付佣金。 自 2024 年 1 月 2 日至案发， 当

事人以上述形式进行虚假交易 60 单， 涉及货款及佣金

共计 7250.73 元， 由博主制作“种草” 笔记共 15 篇。

当事人编造用户评价欺骗误导消费者， 闵行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对当事人作出了罚款 1 万元的行政处罚。

案例点评： “种草” 笔记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消费

者通过社交媒体、 电商平台分享消费经历的新方式， 而

一些商家却把“种草” 笔记当作违法宣传、 不当揽客的

工具。 虚假“种草” 形成的虚假信息使消费者难以获取

真实商品信息， 不仅干扰消费选择， 也扰乱市场秩序。

市场监管部门坚决查处虚构用户评价、 雇佣水军刷单等

违法行为， 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